
玉 溪 市 公 安 局
玉公函〔2025〕41号

关于玉溪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220号

建议的答复

刘桂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离异群体分户落户问题的建议》（第0220号）交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5年3月25日，报经市公安局分管领导同意后，玉溪市公安局办公室传发《关于做好2025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对办理程序、需注意事项进行了强调，要求各承办部门“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时限、定要求”，按时反馈承办意见，做到件件有人办、事事有落实。

《关于解决离异群体分户落户问题的建议》交由玉溪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办理，基层基础工作大队教导员王辉具体负责，抽调大队人员共同办理。期间，办理人员积极与代表沟通，听取意见建议；多次召集公安业务部门讨论建议涉及内容，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针对建议作出的答复得到代表的肯定，表示满意。
二、关于建议中反映的问题

关于建议中提出的“解决离异群体的分户落户问题，保障离异人员的利益”事项，按照公安机关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夫妻离异后的户口迁移途径是多样且畅通的，同时户口在乡村地区的迁出或迁入不会直接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或获得。

三、关于对建议的答复

（一）云南省现行夫妻离异后分户落户办理方式多样且畅通。一是迁出方如在城镇地区具备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实际居住的，本人及家庭成员可以将户口迁移至合法稳定住所。租赁房屋但不符合在租房地址落户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居住地社区集体（家庭）户口。二是迁出方在城镇地区合法稳定就业但未达到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落户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就业单位集体户或就业地社区集体户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三是迁出方原籍是乡村地区的，本人或家庭成员在乡村原籍地具备宅基地使用权等基本生活资料且实际居住的，可以在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四是户口登记在乡村地区的夫妻离异后需要分户且同一住所内可以以层数、房间数进行分割，申请分户的成年人及其家庭具备实际居住的独立房间，且达成分家（户）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财产分割，可以申请分户。五是离异后一方户口未迁出的，为方便个人办理相关事务，可凭书面申请和《离婚证》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将“户主或与户主关系”栏登记内容变更为“非亲属”，公安机关另行制发含居民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的《居民户口簿》给当事人。六是离异后，户主不同意另一方户口继续留在原处且另一方也未实际居住的，在乡村地区既无分户条件也暂无迁出地址迁移户口的，可申请将其户口迁移至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或公安派出所直管公共户。

（二）关于户口与农村相关权益的司法实践。国家为充分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切身利益，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条件。《云南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云政办发【2017】84号)中明确，“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如期完成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作为进城落户条件。”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关于“户口”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关系的相关判例，以上政策与案例说明户口在乡村地区的迁出或迁入不会直接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或获得。

（三）户口与农村相关权益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部分组织和群众仍然将“户口”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关系等同，不清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是简单根据户口登记确定，而是相应的集体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经集体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后确定的。部分群众认为“户口”在农村就自然会拥有该集体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如果将户口迁出后相应权益就会丧失。导致部分群众认为迁移户口会造成个人权益受损就不愿迁移，反而给自身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

下步工作中，市公安局将继续强化措施，做好相关工作。一是持续加强“户口”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力度，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其他权益时应当向相关群众做出充分解释说明，减少群众因不了解政策带来困扰。二是持续做好离异群体分户落户工作，夫妻离异后可根据自身实际，按照以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户口办理方式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玉溪市公安局
                            2025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辉  0877-2691153）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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